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下午15:00-17:00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0日16:00前将需要了解和关注的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

发送至公司邮箱 ir@yoec.com.cn，或在2026年5月14日至2026年5月20日16:00前登录上证

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选中本次活动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4月29日披露了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

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发展理念等，公司拟参加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主

办十五五·未来产业一一科创企业产业迭代与创新赋能之2025年度航空航天行业集体业绩

说明会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此次活动将采用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

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参与线上互动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

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发展理念等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

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线上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下午15:00-17:00
（二）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裁：皮亚斌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曹文明

董事、研发中心总经理：廉正刚

独立董事：李奔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5月21日下午15: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0日16:00前将需要了解和关注的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

式发送至公司邮箱 ir@yoec.com.cn，或在2026年5月14日至2026年5月20日16:00前登录上

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选中本次活动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部

电话：027-87981113
邮箱：ir@yoec.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88143 证券简称：长盈通 公告编号：2026-015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十五五·未来产业一一科创企业产业迭代与创新赋能之2025年度

航空航天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韩元再、韩元平、王国良、徐伟建、韩元富构成一致行动关系，为浙江大元泵业股份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韩元再先生

于2026年2月逝世，其所持有的股份继承事宜尚未完成，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截至本公告日，上述五位股东合计持有104,717,000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56.13%。

● 公司于 2026年 2月 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了《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

部分股份的预披露公告》（2026-002），韩元再先生、徐伟建先生拟于 2026年 2月 10日起 3个

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合计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高于9,405,000股,不
高于公司总股本的 5.05%，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未实施协议转让事项。

● 徐伟建先生拟继续筹划上述协议转让事项，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

的3个月内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合计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高于9,405,000股,不高于公

司总股本的5.05%，届时将另行披露相关公告和权益变动报告书。

● 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要约收购，亦

不会对公司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的实施受市场环境情况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是否能够最终完

成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协议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2026年2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了《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部分

股份的预披露公告》（2026-002），韩元再先生、徐伟建先生拟于 2026年 2月 10日起 3个交易

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合计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高于9,405,000股,不高于

公司总股本的 5.05%，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未实施协议转让事项。

近日，公司收到徐伟建先生的通知，其拟继续筹划上述协议转让事项，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徐伟建

2、持股情况：徐伟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1,089,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1.31%。

韩元再、韩元平、王国良、徐伟建、韩元富构成一致行动关系，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截至本公告日，上述五位股东的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韩元再

韩元平

王国良

徐伟建

韩元富

合计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

持股数量（股）

21,089,600

21,089,600

21,089,600

21,089,600

20,358,600

104,717,000

持股比例（%）

11.31

11.31

11.31

11.31

10.91

56.13

股份来源

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及上市后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

注 1：上表中持股比例数值按四舍五入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

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注 2：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韩元再先生于 2026年 2月逝世，其所持有的股份

继承事宜尚未完成，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过往减持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伟建先生过往未减持过公司股份。

二、主要内容

1．转让原因：为满足股东自身资金需求，同时为优化公司股权结构，引入认可公司价值和

看好公司未来发展的新投资者。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及上市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

份。

3．转让方式：协议转让方式。

4．转让数量和比例：本次拟计划转让股份数量合计不高于9,405,000股,不高于公司总股

本的5.05%。

5．转让期间：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具体股份过户时间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确认意见书之后的6个月内完成。

6．转让价格：交易价格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与相关意向受让方

协商确定，并严格遵守转让方就股份减持事项做出的承诺。

三、股东承诺与履行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徐伟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等文件中就股

份减持事项做出如下承诺：

1、本人自股份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2、所持公司股票在原各自承诺的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或复权价格）不

低于发行价,此后减持价格不低于股份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公司上市后6个

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3、本人意在长期持有公司股票，除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后3年内不减持公司股票外，自

前述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五位实际控制人每年累计减持不超过总股本的5%（若公司股票

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的，减持价格、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减持比

例由各方协商确定，协商不一致的，各方根据减持时持股比例同比例进行减持，减持方式为通

过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

4、若减持股份公司股票，将于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5、如违反有关股份锁定承诺擅自违规减持所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因减持股份所获得的

收益归股份公司所有，且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对其

予以处罚。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要约收购，亦不

会对公司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的实施受市场环境情况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是否能够最终完成

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协议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3757 证券简称：大元泵业 公告编号：2026-020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部分股份的预披露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总股本为2,481,833,948股，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9,503,864股，该部
分股份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除权除息参考价如下：
本次利润分配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现金分红的股本×分配比例，即2,462,330,084

股×0.06元/股=147,739,805.04元；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含税）=本次利润分配
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含回购股份）=147,739,805.04元÷2,481,833,948股=0.0595284元/
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及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时保留小数点后七位数，最后一位
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公司
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595284元/股。

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
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总股本2,

481,833,948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9,503,864股后的2,462,330,084股为基
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47,739,805.04元，不送红
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在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若公
司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
红总额。

2．自本次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未发生变

化。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3．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19,503,864股后的

2,462,330,08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6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

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

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54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

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

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
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2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6
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6年 5月 21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股东账号

08*****235

08*****197

01*****628

股东名称

广州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数字科技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余青松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8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0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情况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9,503,864股，该部分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权

利，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如下：
本次利润分配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现金分红的股本×分配比例，即2,462,330,084

股×0.06元/股=147,739,805.04元；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含税）=本次利润分配
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含回购股份）=147,739,805.04元÷2,481,833,948股=0.0595284元/
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及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时保留小数点后七位数，最后一位

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

金分红=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595284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海云路88号海格通信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舒剑刚、王耿华

咨询电话：020-82085571
传真电话：020-82085000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2465 证券简称：海格通信 公告编号：2026-030号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详

见公司2026年4月28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信安世纪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8）、《关于

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1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

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将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即2026年

5月12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

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股东名称

李伟

丁纯

王翊心

宁波恒世顺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毛捍东

财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股）

75,857,933

28,203,590

21,514,004

11,843,770

10,744,636

4,553,330

持股比例（%）

23.92

8.89

6.78

3.73

3.39

1.44

7

8

9

10

缪嘉嘉

亓同新

吕长胜

刘辉

3,142,941

2,522,595

2,510,986

2,307,295

0.99

0.8

0.79

0.73

二、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李伟

丁纯

王翊心

宁波恒世顺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财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亓同新

吕长胜

刘辉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亓清源

持股数量（股）

75,857,933

28,203,590

21,514,004

11,843,770

4,553,330

2,522,595

2,510,986

2,307,295

2,195,000

2,167,912

持股比例（%）

23.92

8.89

6.78

3.73

1.44

0.8

0.79

0.73

0.69

0.68

注1：以上持股数比例若有差异，系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88201 证券简称：ST信安 公告编号：2026-020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执行程序。

●上市公司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反诉原告）

●涉案金额：合计约4,580,000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目前山东菏泽福林热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福林热力”）处于停产状态，公司及其他子公司的经营业务均正常开展中，不会影响到公司

的主营业务。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反诉被告）：延安市长立能源有限公司

被告（反诉原告）：山东菏泽福林热力科技有限公司

（二）审理机构：曹县人民法院、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4,086,624.32元逾期违约金137,923.57元（自2024年12月

1日起至2025年8月31日止，以4,086,624.32元为基数，按一年期LPR的1.5倍计算）和保证金

200,000元及逾期违约金7,500元（自2024年11月1日起至2025年8月31日止，以200,000元

为基数，按一年期LPR 的1.5倍计算）；

2.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货款、保证金的逾期支付违约金（自 2025年 9月 1日

起，以4,286,624.32元为基数，按一年期LPR的1.5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3.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涉案费用由被告承担。

（四）反诉请求

1.请求原告赔偿因煤炭热值问题给被告造成的损失787,077元（158元/吨*4981.5吨=787,
077元）；

2、本案反诉费用由原告承担。

（五）基本案情

2024年9月起，延安市长立能源有限公司向山东菏泽福林热力科技有限公司供应煤炭。

煤炭款共计4,086,624.32元，因双方对煤炭热值及交货期限有争议，福林热力未支付货款。

（六）诉讼程序及结果

2025年9月，曹县人民法院下发（2025）鲁1721民初1045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保全冻

结被告名下银行存款4,500,000元。

后本案经审理，2025年12月，曹县人民法院下发（2025）鲁1721民初10453号《民事判决

书》，判令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货款4,086,624.32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

4,086,624.32元为基数，自2024年12月1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4.65%计算）；被

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保证金134,000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驳回被告的

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128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26,128元，由被告

负担。

被告不服一审判决，于2026年1月向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二审审理，2026
年4月3日，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2026）鲁17民终4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原告向曹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曹县人民法院于2026年4月22日出

具（2026）鲁 1721执 295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划拨、提取被告银行存款或收入 4,246,
752.32元；于2026年5月6日出具（2026）鲁1721执2950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被告

银行存款内的存款80,000元；于 2026年 5月 11日出具（2026）鲁 1721执 2950号之二《执行裁

定书》，裁定解除对被告的银行存款4,246,752.32元。

（七）银行账户冻结情况

因上述诉讼原因，2025年 9月 26日，公司披露了《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募

集资金账户被冻结的公告》（编号为2025-041），福林热力募投资金账户盛京银行沈阳市滨河

支行0334210102000011042因诉讼保全被冻结4,500,000元。本次福林热力该募投资金账户

再次因上述诉讼被执行冻结，目前账户资金余额 4,577,805.90元，本次冻结前可用余额 77,
805.90元，本次被冻结80,000.00元后，账户无可用余额。

二、本次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

福林热力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山东菏泽福林
热力科技有限
公司

开户行名称

盛京银行沈
阳市滨河支
行

账户性质

一 般 户（募
投）

银行账户

0334210102000011042

截至2026年5月6日
资金余额（元）

4,577,805.90

本次冻结前冻结金
额（元）

4,500,000.00

本次冻结金额
（元）

80,000.00

三、上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收购山东菏泽福林热力科技有限公司66%股权并持续投入项目建设资金为公司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案件为福林热力正常经营引发的纠纷，福林热力将依法配合法院的执行程序。公

司及其他子公司的经营业务均正常开展中，此次福林热力银行账户被冻结不会影响到公司及

其他子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诉讼的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0167 证券简称：联美控股 公告编号：2026-020

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会 议 问 题 征 集 ：投 资 者 可 于 2026 年 5 月 21 日 前 访 问 网 址 https://eseb.cn/
1xXt6t8AHYc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公司已于2026年4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杭州福莱蒽

特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且于 2026年 4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了《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 2026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

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财务状况等情况，公司定于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15:00-
16:0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暨 2026年

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百春先生

董事兼董事会秘书：王振炎先生

财务总监：沈蔚女士

独立董事：陈卫东先生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15:00-16: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xXt6t8AHYc
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1日前进行

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部

电话：0571-22819003
邮箱：lvshengxue@flariant.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 app查看本

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5566 证券简称：福莱蒽特 公告编号：2026-036

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21日（星期四）上午9:00-10: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05月14日（星期四）至05月20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网站（www.shkg.com.cn）股东热线栏目进行

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辽宁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04月25日发布公司2025年

度报告和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度和2026
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05月21日上午9:00-10:00举行2025年

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和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

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21日上午 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裁、独立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如有特殊情

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6年 05月 21日 上午 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6年 05月 14日（星期四）至 05月 20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

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网站（www.shkg.com.cn）股东热线栏目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朱旭岚

电话：021-63372010，63372011
邮箱：stock@shkg.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辽宁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0653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公告编号：临2026-12号

辽宁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蔚蓝锂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
年5月6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2026年5月6日，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方案》。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25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的股权登

记日当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共

计分配115,381,053.7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入下一年度，不送红股。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每10股转增4.80股，共计转增553,829,057股（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结果为准，如有尾差，系取整所致）。

2、公司现有总股本1,153,810,537股，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

化。

3、本次利润分配以2025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

照分配比例不变的方式分配，无需因股本总额的变动调整分配比例。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53,810,537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

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9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

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8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1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153,810,537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707,639,594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26年5月21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

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

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1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8*****380

08*****109

股东名称

绿伟有限公司

昌正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1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0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6年5月21日。

七、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股本

数量（股）

68,270,160

1,085,540,377

1,153,810,537

比例（%）

5.92

94.08

100.00

本次转增股本

32,769,676

521,059,381

553,829,057

本次变动后股本

数量（股）

101,039,837

1,606,599,758

1,707,639,594

比例（%）

5.92

94.08

100.00

注：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结果为准，如有尾差，系取整

所致

八、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情况

1、根据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若在激励对象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

进行相应的调整。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方案中约定的计算公式，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应由3,484,000份调整为5,156,320份；行权价格

应由7.88元/股调整为5.26元/股。本次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实施。

2、根据公司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若在激励对象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

进行相应的调整。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方案中约定的计算公式，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2026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应由5,311,000份调整为7,860,280份；行权价格

应由17.87元/股调整为12.01元/股。本次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需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实施。

3.本次实施转增方案后，按新股本1,707,639,594股摊薄计算，公司2025年度每股收益为

0.4161元。

九、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金塘西路456号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房红亮 吴向阳

咨询电话：0512-58161276
传真电话：0512-58161233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江苏蔚蓝锂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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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蔚蓝锂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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